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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作为重要的微观市场主体，不仅是推动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坚实基础。如何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民

营经济健康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文章首先针对理论界长期以来关

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纷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视野下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探讨较少且难

以系统化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理论界定：将企业社会

责任理论体系界定为综合的、发展的系统化理论；将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内涵界定为适应生产力发

展的生产关系范畴；将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问题归结为所有制问题；将解决企业社会责任的根本途

径放置在如何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制度层面。其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背景下，文章阐述

了企业所有制属性差异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层次化和阶段性

区分，得出结论：总体而言，我国国有企业相对于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得更好，但是在竞争性领

域两者都存在社会责任缺失的问题，而较为成熟和发展程度较高的民营企业比一般民营企业履行

得更好。最后，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践的阐释，文章提出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方面的对策，即一方

面继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另一方面还要引领和支持民营企业的合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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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要

载体，既是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也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企业如何在

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积极为社会创造价值，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

的重要环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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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市场主体蓬勃成长。其间，一大批企业用实际行动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在经济发展、环境保

护、诚信经营、社区服务、创造就业、员工成长、公益慈善等方面勇担公共责任，有力推动了我

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毋庸讳言，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也存在一些问题。根据“润灵环球”公布的企业社

会责任报告，我国上市企业中仅有不到 25%的企业披露了企业社会责任事项，其中自愿披露的

占比更是低至 13%；而从披露的质量来看，平均得分也仅为 42 分，距及格线还相差较远。根据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2023）》的统计，中国企业 300 强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为 43.5 分，虽

然相较 2022 年出现大幅上升，但整体水平仍旧较低。这些数据表明企业在增加自身利益的同

时，对于社会整体利益增长的贡献还存在不尽如人意的方面。

我国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企业质量和生命力是我国增强经济体竞争力的微

观基础。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企业既有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也有社会

责任、道德责任。”①由此可见，我国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经济实践中重

要问题，需要我们给予充分关注与深入探讨。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是西方社会为解决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不一致问题而提出的理论体

系。这一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以前，从关注商人“服务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开启了理论

探讨，并由克拉克于 1916 年首次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Clark，1916）。20 世纪初至 60 年

代末，学界围绕企业社会责任这一话题做出了大量的研究和争论，并逐渐形成了基于哲学伦理

理念的社会责任概念，即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超越企业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之上的社会意义层

面的责任。例如，克拉克就明确指出社会责任很大一部分是企业的社会责任，需要发展这种原

则并将它深植于我们的商业伦理中（Clark，1916）。1923年，美国学者汤普森（Thompson）和谢尔

顿（Sheldon）进一步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经营者需要满足产业内外相关者的诉求，这种责任

应包括道德因素，并将社区的利益作为一项衡量尺度。1953年，以“企业社会责任之父”著称的

鲍恩（Bowen）提出企业要根据社会的目标和价值来制定政策、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1960 年，

与鲍恩齐名的戴维斯（Davis）提出了著名的“责任铁律”，即企业的社会责任必须与企业的社会

权利相称，若企业逃避社会责任将会丧失社会权利。20世纪 70年代以来，随着企业社会责任问

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其理论内涵也更加广泛，理论界逐渐回避企业社会责任中内生的哲学伦理

困境，从经济学意义上将企业社会回应（Frederick，1994）、企业社会绩效（Frederick，1986）、利益

相关者（Freeman 和 Evan，1990）、可持续发展（Schwartz 和 Carroll，2008）、三重底线（Elkington，

1980）、企业公民（Schwartz 和 Carroll，2008）等新概念和新理论逐步纳入企业社会责任范畴之

内，并且不断地加以扩展，在这些理论探讨基础上又提出了 ESG 理论。ESG 是社会、环境和治

理的英文首字母缩写，在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UNPRI）报告中首次被正式提出，随后便得到了

快速发展。ESG 的内涵是关注企业环境、社会、治理绩效的企业评价标准。理论界的研究主要

聚焦于 ESG 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作用分析，如对企业绩效（毕鹏和单书进，2024；丁声怿和白俊

红，2024；彭百川等，2024）、企业抵御外部风险能力（肖小虹和林宇豪，2024；陈芳和张蓓蓓，

2024）、企业融资约束（崔志伟等，2024；郭明杰和王佳倩，2024）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影响企业

ESG 披露的具体因素的分析，如环境政策与绿色发展（洪涛等，2024；张瑞涵和周亚虹，2024）、

资本市场发展情况（吴友和刘嘉，2024；温亚东和陈艳，2024）、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柳学信等，

2024；汤旭东等，2024；余汉等，2024）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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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而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是一个舶来品。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研究内容里没有明确涉及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

发展过程中没有将这一经济范畴纳入其理论体系中，仅在探讨我国企业的具体问题时，应用企

业社会责任理论或者基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进行一些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在管理学的理论框

架下，主要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周申蓓等，2018），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风险管理理

论等管理学相关理论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管理模式（李艳丽和高岚，2018；张思佳等，

2024）、财务风险（黄思燕和韩忠华，2024；梁微和葛宏翔，2023）、财务绩效（李茜等，2022；石璋

铭和李铭阳，2020）、企业价值（谢玉华等，2019；舒欢和李晴岚，2022）之间的影响关系和作用机

制；基于社会学的分析范式和相关理论主要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性特征（周冬霞和陈薇，

2022；肖日葵，2010）、其对社会幸福感的影响（吴艾莉，2014；朱月乔和周祖城，2020）、媒体与企

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黄诚等，2019；陈莞和阮荣彬，2022）等社会学重要议题；借助西方经济

学的相关理论，如寻租理论（李四海和李晓龙，2015；李四海和宋献中，2018）、公共物品理论（王

永宁，2011；吕卓，2016）以及利润最大化理论（刘明远，2022），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内涵和理

论机理进行了分析，也尝试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多重内涵（肖红军等，2021）和多重机制（肖红军，

2020）进行构建；采用计量分析方法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机制（王爱萍等，2024；张继德等，

2024），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刘乾和陈林，2023；耿雪姣，2024）、企业创新（谢懿等，2022；

冉戎等，2023；陈莞等，2023）、融资约束（李海舰和杜爽，2022；郝颖等，2023）的影响作用等方面

进行了实证检验。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不断凸显，理论界应用企业社会责任

理论分析中国问题的研究也在不断增加。一些学者开始尝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

论视角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特别是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企

业要履行社会责任”问题后，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社会责任的探讨也明显增多。从

理论分析层面来看，这些研究分析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蕴含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何平，2010；郭洪涛，2012；张衔和谭克诚，2014），以企业或资本的二重性理论为根据解析企业

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内涵（王永年，2008；斯亚平，2009），提出了为适应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需

要，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应进行理论创新（陈大柴，2007）。从现实实践层面来看，这

些研究探讨了共同富裕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邱子键，2022；徐健夫，2023；贾明等，2024），

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与共同富裕在践行中表现出的一致性（李海舰和杜爽，2022）以及企业社会

责任推动共同富裕发展的作用机制（陈光梅，2023；刘艳巧，2023）等。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分别

从绿色发展中的企业社会责任（宋健等，2017；易铁军和李红，2018）、国家治理体系与企业社会

责任（周晓庄，2014）、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殷格非，2023）、新时代企业社会责

任（邓烜和彭攀，2019）等方面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进行了研究。

在上述理论研究中，学术界关于我国企业所有制性质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问题也有所涉

及，但这些探讨大多是间接性分析，探讨了不同企业所有制性质下高管特征（王士红，2016；张兆

国等，2018）、研发投入（梁彤缨等，2016）、管理层持股（尹开国等，2014）、内部控制（王治等，

2015；李志斌和章铁生，2017）、监管距离（肖红军等，2021）、股价高估（刘柏和王一博，2020）、企

业文化（靳小翠，2017）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也有一些研究直接分析了企业所有制性质对

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陈耿宣和汤思禹，2016；吕牧和尹世芬，2015；成沛祥等，2015；李韵等，

2023）。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能够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沈洪涛等，2010；陈

立泰和刘倩，2011；谭克诚和张衔，2013；刘柏和卢家锐，2018），也有部分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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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无差异（Suttipun和 Stanton，2012；杨力，2014），或非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

信息披露水平更高（Secci，2005；Tagesson等，2013）。还有一些研究是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问

题与解决方式（陶林，2018；刘洋和纪玉山，2011）、动力机制（商华等，2022；张强忠等，2022）、履

行程度（陈承等，2019；庄莹和买生，2021）、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周绍妮等，2020；牟涛等，2024）、

混合所有制改革或混合股权结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于文成等，2018；李井林等，2021；庄莹

和买生，2021）等方面展开分析。

总之，无论是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发展史和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角度来分析，还是从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下企业社会责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来看，我们都可

以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视角多元，这不仅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理

论创新提供了强大生命力，也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通过上述文献梳

理，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研究主题仍然存在较大探讨空间。

首先，纵观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发展轨迹可见，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逻辑主线逐步从一个狭

隘的、经常被边缘化的概念演变成一个复杂的、多元的理论体系。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有上百

种，出现了“概念丛林”现象（李伟阳和肖红军，2008），造成了“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定义，但基

本上没有定义”的局面（Jackson和 Hawker，2001）。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视角和理论界定也极不

相同。例如，从“期望符合”角度将其界定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Carroll，

1979）；从“三重底线”角度将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经济底线、社会底线和环境底线（Elkington，

1994）；从“对利益相关方负责任”角度将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股东责任、员工责任、客户责任、

政府责任、伙伴责任等；从“影响管理”角度将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组织治理、人权、劳工实践、

环境公平运营实践、消费者问题、社区参与和发展七大主题（ISO，2010）。而从近年来兴起的

ESG（Environmental、Social和 Governance）的研究来看，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内容虽然非常丰富，

但是由于许多学科都涉及这一研究领域，使其研究出现如下几个方面问题：研究视角极其多元

化，具有较强的交叉性和具象性，使其理论很难系统化；研究方法差别很大，形成了“丛林现

象”，观点也各异，众说纷纭，很难形成共识性的理论认识；研究内容具有广泛性和复杂性，使其

很难聚焦。

因此，这就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下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新的课

题，需要使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将企业社会责任融入更加系统化的理论体

系，展开科学的、具有引领性和包容性的综合理论创新。

其次，就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在中国经济活动中的实践和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进

行的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理论探讨和政策分析而言，这些研究虽然具有一定创新性，其内容也

极其丰富，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有待建立和完善。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理

论对于中国问题的分析主要局限于社会学、管理学、应用经济学等研究范畴，很少深入到理论

经济学层面，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何况这些分析所使用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框架

仍然是西方经济学的，难以从本质上深入剖析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在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发展过程中，企业社会责任这一研究范畴在很长时期里没有被纳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视野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现

代化的理论体系，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因而可以将

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但就现有研究来看，基于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企业社会

责任理论探讨整体上还是较为零散或者具体，而从理论经济学层面，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理论层面的系统化研究还比较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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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进行系统化的理论创新，并用

这一理论来指导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最后，从研究的问题导向来看，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所有制形式和市场经济体制与西

方社会有较大的差异，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还需要从生产关

系的核心层面（本文主要指企业所有制）来进行理论创新和科学阐述。现有的研究虽然考察了

企业所有制性质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前者对后者的直接或间接作用，但是这些

研究大多停留在现实层面和具体性阐释上，而未能将其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框架下进行分析，难免就事论事而无法深入到本质层面，也没有在一个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框架下进行科学分析和给出有效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从生产关系的核心层面即企业所有制层面来研究我国社会责任理论问题，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创新，还是我

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导向都呼唤我们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社会

责任的现实情况，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

理论阐释，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内，并以此对现

实中的主要问题进行对策探讨，从而为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提供指导。

本文试图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进行拓展：第一，对企

业社会责任的内涵进行全面系统的概括，将其界定为综合发展的理论体系，本质上应属于生产

关系范畴。这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有所推进，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企业社会责任

内涵界定中的“概念丛林”问题。第二，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

究框架下，从所有制视角探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实践，不仅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的系统研究，也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内容。第三，

通过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分析，获得不同所有制、不同发展程度的企业在社

会责任履行方面具有一定差异性的认识，这对于推动我国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具有一定的政

策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探讨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角度，并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较为系统地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是一个新课题，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对其进行理论界

定。因此，我们将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理论界定，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

业实践为背景来阐释其新特征。

首先，基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方法论，我们可以将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综合的、发展的理

论体系。在回应理论界的重大分歧基础上，我们尝试建构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长期以来无法形成较为统一认识的主要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视角过度多元化而难以系统化。企业社会责任领域内的研究与其他研究领域相比，具

有更加广泛的理论基础来源和更加多元化的理论分析视角，使得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难以整合在

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2）研究内容包罗万象但仍有无法突破的难点症结。企业社

会责任的理论内容虽然极其丰富，但仍然存在关键点无法释义的空间，如企业社会责任的内

涵、适用范围、可行路径等方面仍未达成共识。（3）研究方法相互割裂而难以科学化。目前关于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方法主要包括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两大类。规范方法往往是哲学、法学等

研究范式，实证方法往往是经济学、管理学以及社会学的研究范式。除此之外，不同学科又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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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特殊性，因此不同研究方法就存在割裂性的问题，使得现有的企业社会责任难以建立在同

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下。就规范研究来看，在不同研究视角下得到的价值判断就不同；就实证研

究来看，由于指标衡量、方法选取上的差异，即使研究同一问题，实证结论则可能迥异。

正是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分歧是由不同学科背景的认识差异所致，因此在对企业社会责任

进行一般性理论界定时就不能采用孤立和静态的分析方法，而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

证、历史、发展的方法论来分析这些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将企业社会责任理

论在不同时期形成的法律社会责任、道德社会责任和经济社会责任归结为理论的动态发展演

化；从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规律出发，我们可以将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

视角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综合体，而不是将其视为某一单纯责任，以便于

在交叉学科中进行协同创新。

其次，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可以将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内涵界定为适应生产力

发展的生产关系范畴，并在理清理论界对其定位模糊问题的基础上，抽象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理论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本质形态。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是一个综合和动态的理论

体系，而且本质上它属于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范畴，反映了企业个别利益和社会利益之

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企业社会责任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而形成的理论命题。这一认识可以追溯到企业社会

责任提出的早期。因为企业在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往往会与社会整体利益发生冲突，

从而抑制了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所以早在 20世纪之前就出现了关于商人如何“服务社

会和国家”的认识。纵观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发展史可以发现，整个理论的探索主要是围绕一条

主线展开，即如何使企业更多地履行社会责任，从而有利于社会进步并促进生产力发展。

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来分析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加深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认识。马

克思认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

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

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

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① 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矛盾相互

适应的运动过程，与西方社会较早就开始关注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及其理论内涵的动态变化过

程相一致，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也就

是说，企业社会责任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要求生产关系做出适应性变化在微观上的集中体现，

另一方面也是从法律层面到伦理层面再到经济层面的演变，是伴随生产力发展而形成的生产关

系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的适应性变化的过程。

第二，企业社会责任是生产关系范畴的理论界定。企业社会责任作为顺应生产力发展而生

的理论命题，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而生产关系归根结底又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早在

1841年《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便提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

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此后，《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再次体现了马克思对法律背

后利益原则的认识，他指出“讲求实际的林木所有者是这样判断事物的：某项法律规定由于对我

有利，就是好的，因为我的利益就是好事”。②除马克思以外，其他经典作家也对利益关系有着高

度的关注。恩格斯曾指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③列宁认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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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利益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需要关心个人利益”。①基

于上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逻辑，我们不难看出，企业社会责任本质上是企业利益与社

会利益之间的利益关系，核心是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如何统一的问题。

再次，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范畴，我们将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问题放置于企业所有制

层面，针对理论界研究难以聚焦的问题，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下企业社会

责任的核心形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②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生

产关系的内涵十分丰富，有马克思的“四环节”论和斯大林的“三个方面”论。“三个方面”论的

主要内容为：（1）生产资料所有制；（2）人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关系；（3）产品的分配

关系。这其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处于核心的地位，并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③ 马克思认

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即财产权“不是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来把握，而是从它们的

现实形态上即作为生产关系来把握”。④他还将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作为区别社会经济形态的

基本依据，并指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间“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

的经济时期”。⑤由此推论，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其履行程度和特征必然受制于企

业的所有制。

这一理论命题源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具

体表现为：一方面，企业生产的有计划和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盲目与无政府性的矛盾；另

一方面，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为此，他曾指出，尽管企业的

生产活动总是有计划和目的的，但是这些企业只是出于企业自身利益而生产，相对于社会整体

而言，这些企业利益的实现则会表现为极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性。马克思进一步揭示出，当上

述这些矛盾不可调和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会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而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在

不断的危机中逐步走向灭亡。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

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相

对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⑥

从马克思主义上述理论逻辑中，我们可以推论出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提出的现实逻辑在于企

业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因此在理论探讨和现实经济活动中我们才会关注和强调企业要

履行社会责任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在于对任何经济现象的分析并不会停留在表象

状态，而是要揭示其本质状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将资本主义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冲突的根

本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认为，在私有制的条件

下，就客观而言，人们过分关注自身利益，忽略了社会利益，从而导致其个体行为不利于社会利

益的发展，即“各个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说来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

符合的利益（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

‘异己的’，是‘不依赖’于他们的”，⑦从而导致个体利益的发展方向与社会利益发生偏离。就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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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在本质上是以追逐剩余价值最大化为根本目的。为此，在没有制

度约束的条件下他们就会不择手段。马克思曾经用登宁的话将这一现象表达为，“资本害怕没

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

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 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 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

险；为了 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 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

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①

最后，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理论，我们可以推论出解决企业社会责任

问题的根本途径应是建立一个“自由人联合体”的公有制经济制度。

马克思认为，如果未来在一个“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里，当生产资料为全社会共同占有

时，公有制与生产社会化没有根本冲突，那么这也意味着企业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就具有

了统一性，社会责任就会直接纳入企业发展目标之内。在这里，所谓的“自由人联合体”社会就

是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

所谓的公有制就是指“生产资料归劳动者共同占有的形式。劳动产品也归集体共同占有，

人们在生产中处于平等的地位和关系”，整个社会都是一个大工厂，任何个人和经济组织都不能

单独占有生产资料。这样，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就具有完全的一致性，企业的目标就是社会目

标，企业本身就具有社会责任的属性。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

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

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② 总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逻辑，在完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企业不会存在社会责任缺失的问题。

然而，社会主义现实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还有很大的差距。就中国现行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来看，其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逻辑下阐释企

业社会责任的理论还是要聚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社会责任的现实分析，其基本落点应是

企业所有制层面，这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逻辑主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企业创新发展实践的呼唤。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社会责任的所有制差异及其现实逻辑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下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一般性理论阐述之后，我们就可

以根据这样一个理论逻辑来分析当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逻辑来看，我国公有企业相对于私有企业应该能够更好地

履行社会责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构想的社会主义有所不同。我国的社会主

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社会性质而言，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就发展程度而言，我国的社

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许多非社会主义因素。为此，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共同明确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因此，就企业所有制性质来看，我

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就将出现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社会责任之分。

按照经典作家的构想，在公有制下，企业的利益与社会利益具有统一性，不再存在矛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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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卷），人民出版社 1960年版，第 120页。

•  133  •



对立，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就会内生于公有制企业内部。根据这一理论线索，我国公有制企业的

企业目标与社会目标应该具有一致性，不存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冲突问题。回顾我国计划经济时

期国有企业的企业目标，的确与国家的整体目标是统一的，不存在企业个别的利益目标，所以企

业社会责任问题也就没有进入那一时期理论研究的视野。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私有企业的一切目标都将服从于私人企业主或者私

人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要求，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目标。马克思曾深刻阐述

道，“资本家就是人格化的资本”，而“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

西”。①因此，在理论逻辑上，社会目标或者社会利益最大化问题并不在私有企业考虑的视野范

围，私有制企业天然就缺乏社会责任。现代理论研究也认为，私有企业不会考虑社会责任问题，

只有当私有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为了获取更大的企业利益才会从道德或者慈善层面考虑社会

责任问题（Sheldon，1923；McGuire，1963；尤力和王金顺，1990；陈宗仕，2015），而其经济意义上

的社会责任，大多是迫于外部压力或者约束下被动履行的（宋端卿，1994；Freeman，2002；李伟阳

和肖红军，2008）。

其次，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使得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既遵

循了一般理论逻辑，也显示出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产权结构调整和市场化深入的过程中，一些国有企业成了“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的经济主体，一些私有企业逐步出现并快速成长，外资企业大量涌入。实践催生

理论创新。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开始从无到有，反过来又带动了实践不断推进和发展，从而

为中国特色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创新提供实践基础。

第一，我国公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具有中国特色。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企业不

仅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保障，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单位，所以履行社会责任和满足社会

整体利益目标也应是公有制企业的目标。

然而，我国的公有制企业同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公有制经济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即我国还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企业的局部性和市场化使得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还存在非一

致性。因此，随着公有制企业的深化改革，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也逐渐引起关注，其治理方式也呈

现出分类化特征。我国的公有制经济可根据其所处行业的不同划分为不同类型。也就是说，虽

然公有制经济的社会责任是内生的，但不同属性的公有制经济的经营目标不同，因此其对社会

责任的履行程度的要求也不同。尤其是 1992年国有企业改革之后，在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的

指导下，国有企业被重新分类和定位，被具体划分为公共政策性、特定功能性和一般商业性三

大类别，并被赋予了不同的职能和使命（黄群慧，2013）。

为此，我国国有企业（公有经济主体）社会责任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企业基本目标型。

在关系国计民生领域的“公共政策性”国有企业大多为国有独资企业，其生产经营活动受公共

政策影响较大，主要目的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弥补市场缺陷、完成国家赋予的使命和义务等。

这一类国有企业受其自身属性的影响，社会整体利益就是其生产经营过程的基本目标，社会责

任内嵌于经营过程中，企业目标与社会目标具有一体化特征。二是企业目标之一型。对于涉及

国家安全行业的“特定功能性企业”，既要作为国家政策手段完成国家赋予的使命，又要追求企

业自身的发展，发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由于其公有制经济的属

性，其在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和增值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整体利益的提升，从而企业社会责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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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为企业发展的目标之一。三是非企业目标型。在竞争性领域的“一般商业性”的国有企业

大多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其主要目标是追求企业利润，生存和发展完全取决于市场竞争。长期

来看，国有资产可能会逐步退出此类企业而集中于前两类国有企业，所以这类企业对社会责任

的追求也较弱，社会利益最大化并非企业目标。

综上所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由于所处行业或领域有所不同，

因此其对社会贡献和价值的追求具有差异性，所履行的社会责任也是分层次的，甚至呈现出阶

梯式特征。

第二，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也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相较于我国的公有制企业，我国私有企

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相对较弱。然而，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

背景下的，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相比依然具有中国特色。这是因为我国一直将私有制经济作

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在明确坚持“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

地位，发挥公有制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公有制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同时，还坚持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对于企业

如何履行社会责任的问题，更是从正面给予希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

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得到社会认可，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家。”① 实践证

明，非公有制企业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责任履行较好。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民营企

业贡献了 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

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②

但是，私有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的代表）的社会责任与国有企业相比，由于受限于企业发展

的成熟程度，其履行情况也是分阶段的。一是企业社会责任缺乏阶段。国有企业建立初期，通常

已经将自身的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的首要目标之一，因此社会责任履行得很好。而民营企业则不

同，在建立初期，由于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企业往往以追求经济利润和企业生存发展为首要目

标，社会责任问题考虑得较少。研究显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不好的民营企业一般规模较小，企

业还处于成长期（李韵等，2023）。二是企业社会责任提升阶段。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利

润不断增长，民营企业就会考虑社会影响和获得政府更大支持，从而逐步将社会责任融入其发

展战略之中，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得越来越好，甚至在特定的竞争性领域可能优于国有企业。例

如，华为公司作为世界十大创新型企业之一，充分发挥了其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示范作用，在企

业社会责任履行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所以，我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在不同企业、

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

最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呈现出层次化、分阶段的特征，这使得企业社会责任出现

弱化和履行不到位，甚至出现“伪社会责任”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当时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主导地位，而我国企

业的主要形式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这些企业生产的最主要目的是要完成政府所安排的计划

任务，这时的企业更像是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因此，政企一体化特征导致许多本应由政府承

担的社会责任变为由企业承担，出现了“企业办社会”的现象，即企业内部形成一个“社区单

位”，企业同时兼具生产、社会管理、社会福利等多项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展了企业改革、税制改革、“让利放权”等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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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使得我国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方式和动力机制都发生了变化，企业社

会责任缺失问题也随之显露出来。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

面：一是“伪社会责任”问题。私有制企业，尤其是处于成长和发展过程的中小企业，为了追求企

业利益最大化，往往会采用“说一套，做一套”的方式来躲避社会责任的履行，用“扬长避短”的

方式掩盖企业不利的信息，其披露出来的社会责任信息与其实际情况不符。二是社会责任弱化

问题。市场化过程中的国有企业，尤其是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为了保证企业利益最大化，往

往也会忽略社会整体利益，存在社会责任履行主动性不强的问题。

为此，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治理问题也受到关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较为复杂，国有

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负面问题从无到有，并逐步纳入治理范围，而私有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一直

受政府关注。

在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再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模糊无边界，而

是开始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经济责任、环境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社会慈善等多个方

面。政府也开始重视国有企业的经济主体地位，出台了诸多文件和政策，如 1988 年的《全民所

有制工业企业法》和 1998年的《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提

高了国有企业取得经济效益的重要性，促进了国有企业积极生产。1993年 11月通过的《关于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现阶段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在国有企业内建立

起现代企业制度。这项决定将国有企业的政治责任与经济责任分离，国有企业活力得以增强、

经济效益逐步增加，国有企业对经济责任的履行意愿空前强烈。但同时这也导致了国有企业对

除经济效益外的其他社会责任的关注度下降，只将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作为自身的企业社会责

任。在这一时期，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呈现出严重失衡状态，即在经济责任方面履行程度较好，

而其他方面的社会责任则严重缺位。为此，我国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治理。2008年国务

院国资委对中央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进一步规定了国有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关

系，并确立国有企业除了创造利润这一功能外，作为政府调节市场的重要手段，也要履行防止

“市场失灵”现象的职能，要求国有企业在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起到主导作用。国有企业通

过改善自身经营结构，寻找适合自身的经营模式，在获得了更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履行了稳定

和协调国家经济发展的社会责任。

在私有制企业社会责任方面，随着私有制企业的形成和发展，私有制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不

到位的弊端不断显露。为此，政府在观察到私有制企业对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发

现这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社会责任缺失的问题，开始关注这些企业的内部治理、社会就业、社

会公益与慈善、创新能力等方面的社会责任履行问题（陈永杰，2007）。在此背景下，我国基于问

题导向开始对私有制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进行针对性治理。一方面是信息披露治理。由于沪深两

大证券交易所要求上市公司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披露，因此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逐渐透明化，社会责任披露程度逐步加深，从而直接显示出私有制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方面的问

题，如“三聚氰胺”“瘦肉精”等社会责任缺失问题为国家治理提供了靶位。同时，曝光机制也对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了一定的社会监督效应。另一方面是法律法规治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

“新常态”后，为了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我国通过立法规范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如颁布《环境

保护法》规定了企业的环境责任，通过《食品安全法》规定了企业的安全责任等。此外，数字经

济、共享经济等新经济模式的出现，为我国企业履行其经济责任、慈善责任以及推动社会发展

的责任提供了新动力。

从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现实来看，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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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也逐步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之中，进而提升了经济实践过程

中企业社会责任的主动性，同时也显示出了履行过程中明显的差异性。我们曾尝试利用

2009—2018年沪深两市 A股中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企业所

有制性质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得

更好，平均而言国有企业较私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约高 7%。进一步考虑行业差异后发

现，在支柱性产业的支撑行业中，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水平最高；而在竞争性领域中，国有

企业和私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并无显著差异。考虑发展阶段差异后发现，在较为成熟和

发展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有些私有企业较之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得更好；而在发展程度较

低的企业中，国有企业较私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得更好，且国有持股占比越高，企业社会责任

履行得越好。这进一步佐证了前述关于中国特色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推论。①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文献梳理为线索，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理论界定，并基

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现实情况和问题所在，从所有制视角加以现实考察，从而获得了如

下结论：（1）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研究与其他领域的研究相比，具有更加广泛的理论基础来源和

更加多元化的理论分析视角，这使得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难以整合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进行

分析，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背景下，可将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一个综合的、发展的

系统化理论体系；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内容虽然极其丰富，但仍然存在关键点无法释义的问题，

因此企业社会责任虽然是为了推进生产力的进步而形成的命题，但其本质则是生产关系问题，

深入探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一定要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企业社会责任的适用范围、可

行路径等方面仍未达成共识，而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问题是所有制问题，因此大力发展公有制

经济是解决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根本途径。（2）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根据企业所

有制性质可以区分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社会责任，由于两者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

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度背景下的

实践活动，因此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通过历史考察和数据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国有企业的社

会责任履行情况要优于私有企业，发展程度较高的私有企业要优于发展一般的私有企业。在我

国现阶段要保证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一方面，要进一步发展公有经济，做强做优国有企

业，这对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度具有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要继续支持社会责任贡献率较高

的大型私有企业，积极引导中小私有企业不断提升社会责任意识。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将其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探讨

企业社会责任的践行路径是一个新课题，也具有重要价值和理论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深化的启示。如何将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纳入一个统一的理论

框架下进行系统的研究，以揭示其本质形态，并解决其核心问题，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长期以来

的难题，也是进一步深化理论探讨的关键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

以及所包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框架可以满足这一理论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抛

弃了孤立和静态的分析方法，而是唯物、辩证、历史、发展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

一个科学、系统、开放的理论体系，不仅可以容纳企业社会责任这一理论范畴，也可以科学揭示

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形态和特殊性，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创新与发展提供基本的逻辑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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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创新和构建中国化、时代化、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理论

价值。

其次，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创新的启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不仅

具有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一般属性，也具备一定的特殊性，需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视角出发来挖掘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背后的制度因素。从制度层面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就是要

从生产关系的核心层面即所有制性质来进行理论创新和科学阐述。现有的研究往往都停留在现

实层面进行具体性阐释，未能将其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难

以触及事物本质层面，更缺乏在一个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框架下进行科

学分析。因此，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进行系统化的理论创新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内容。

最后，对于推进我国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的政策启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

段，不同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存在差异性，其治理对策也将不同。基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

的具体情况，一方面要继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另一方面还要积极引领和支持私有企业

的合理发展。这是从所有制层面解决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问题的较好途径，这一政策主张与“两

个毫不动摇”政策方针具有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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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Li Yun1,  Ding Linfeng2,  Song Xinyang3

(1. College of Publishing,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3.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Summary:  As an important micro market entity, enterprises are not only an important force in promot-

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China, but also a solid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 mod-

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How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economy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

ity (CSR)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research of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irstly,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defines CSR under the framework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That i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SR is defined as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theory of development; the essen-

tial connotation of CSR is defined as the category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that adap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the core issue of CSR is attributed to the issue of ownership; and the fundamental approach

to addressing CSR is placed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of how to develop the economy. Second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impact of differences in the ownership on

CSR performance is expounded.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in general, SOEs perform better in fulfilling CSR

compared to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the distinction is visible; while in the competitive field, both have the

problem of CSR deficiency, and more mature and developed private enterprises perform better than general

private enterprises. Finally,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planations, it is proposed that CSR gov-

ernance in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optimize, and expand SOEs, while also leading and support-

ing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This paper has the following marginal contributions: Firstly, it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sum-

marizes the connotation of CSR, solving the problem of “conceptual jungle” in defining CSR to a certain ex-

tent. Secondly, the inclusion of CSR into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pens up a systematic study of CSR in the contex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

teristics, enriching the research content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rdly, it

puts forward the view that 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ownerships and development levels have certain distinc-

tions in fulfilling CSR, which has certain problem-oriented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promoting Chinese enter-

prises to better fulfill CSR.

Key words:  CSR；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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